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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CIMC】2013-046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1．Ziegler集团（定义见下文）的存货上的减值风险:�由于Ziegler集团存货数额较大，可能

存在存货的减值风险，但是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得到控制。

2．整合风险：未来对跨国企业的整合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因而存在整合上的风险。

二、交易概述

1．2013年11月7日（德国时间）， CIMC� Ziegler� GmbH（以下简称"CIMC� Ziegler"）与

Dr. � Bruno� M. � Kübler� （以下简称"破产管理人"） 及 Mr. � Tobias� Sorg� （以下简称"Mr.�

Sorg"）签署一份资产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CIMC� Ziegler为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据此，CIMC� Ziegler将向破产管理人和Mr.� Sorg收购德国Albert� Ziegler� Group(以下简称

"Ziegler集团")母公司Albert� Ziegler� GmbH� &� Co.� KG（以下简称"金根总部"）的所有资产（现

金及交易完成日前已发生的应收款除外）及与业务延续密切相关的部分负债，以及金根总部

所直接持有的德国境内和境外共9家子公司股份和权益，交易金额约为5,500万欧元（折合人民

币约45,638.45万元），取决于某些调整机制。

2．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出售方：破产管理人及Mr.� Sorg

Ziegler集团成立于1891年，总部设于德国金根，具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 系全球前五大消

防及救援车辆及器材供应商之一。该公司是可定制化消防及救援车的生产商，产品涉及消防技

术和配件、专用泵、灭火系统以及各种灭火车辆。Ziegler集团下属共有7个生产基地，分别位于

德国金根总部、伦茨堡、慕劳、荷兰温斯霍滕和利瓦顿、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等国家及地区。Ziegler品牌代表"德国制造标准"， 破产前在德国消防及救援车市场占有率排名

第一位；其主要客户包括城市部门、工业消防部门、机场运营商、特殊车辆制造商及政府机构及

非盈利组织。

金根总部于2011年8月申请破产，而后由德国破产法院指定Dr.� Bruno� M.� Kübler担任破

产管理人，经其债权人委员会委托授权面向全球公开出售。Mr.� Sorg作为受托人代金根总部持

有Ziegler� Safety� GmbH� &� Co.� KG的权益和Ziegler� GmbH的股份。

2． 破产管理人、Mr. � Sorg及Ziegler集团不存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为：金根总部的所有资产（现金及交易完成日前已发生的应收款除

外）及与业务延续密切相关的部分负债，以及金根总部所直接持有的德国境内和境外共9家子

公司股份和权益，不存在涉及本次交易标的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等。

2．交易标的于2012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值（未经审计）为4,25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5,

266.08万元）。2012年，Ziegler集团的营业收入（审计初稿）为1.55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2.86

亿元），净亏损（审计初稿）为593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4,920.65万元）。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收购对价约为5,5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45,638.45万元）。实际支付将基于若

干调整机制，包括但不限于（1）交易完成日交易范围内9家子公司的现金和负债情况，以及

（2）金根总部存货变动情况（交易完成日与2013年9月30日的存货数据比较）。

收购对价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及/或并购融资贷款支付。

2．交易完成条件：

本次交易的完成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 金根总部的债权人委员会审批通过本资产收购协议；及

（2） 德国联邦卡特尔办公室（Federal� Cartel� Office）未对本次交易提出反对。

3．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是由相关订约方经公平磋商后确定。交易的定价参考了，包括但不限于交

易标的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未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和标的经营前景及其发展潜力等因素。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根据国家有关发展规划及目前消防及救援车市场的现状来看，未来中国消防及救援车

行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集团如能进入中国消防及救援车业务领域或将面临良好的市场

发展机遇。

2．本次交易将助推本集团空港装备及车辆板块业务的提升：由于本集团空港装备业务板

块已经进入地面支持设备（Ground� Support� Equipment，以下简称"GSE"）领域的摆渡车产品

市场，而Ziegler集团生产的机场消防及救援车则属该领域的高端产品。本公司空港装备板块可

利用其在机场客户领域的优势，依托Ziegler集团的机场消防及救援车产品进入GSE高端业务领

域进而提升现有业务。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资产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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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关于2013年度第十次会议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十次会议， 七位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列席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

决议：

1、同意本公司收购德国消防及救援车辆企业Albert� Ziegler� Group的交易方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同意授权麦伯良总裁作相应交易安排及具体实施交易相关工作；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同意授权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按照本决议1的交易方案在项目整体收购完成后，向Albert�

Ziegler� Group继续提供财务支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函、授信安排、以及直接资金支持

等。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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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解决历史遗留债务问题及对外担保产生的负债问题， 公司董事会正研究策划相关债务

重组方案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等事项，该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起的本公司股

价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年11月11日开市

起停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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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产品、新技术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11月8日为本公司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为答谢社会各界对公司的长期支持，公司在

深圳举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展示公司发展成果。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遵循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原则，鉴于公司在集成触控、

有机发光显示等新技术的阶段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技术介绍

1、IN-CELL、ON-CELL技术：即内嵌式触控集成技术，将触摸面板和液晶面板一体化。

采用内嵌式触控集成技术的产品，比外挂式触摸屏更轻薄。

IN-CELL�技术是指将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液晶像素中的方法。

ON-CELL技术是指将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彩色滤光片基板和偏光板之间的方法。两者

均能实现触摸面板和液晶面板一体化的效果。

2、LTPS技术：即低温多晶硅技术， LTPS-TFT� LCD具有高分辨率、反应速度快、高亮

度、高开口率等优点，被广泛用在高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3、AM-OLED技术：即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面板。相比传统的液晶面板，AM-OLED

具有响应速度更快、对比度更高、视角更广等特点。由于AM-OLED为主动发光，单个像素在

显示黑色时不工作，显示深色时可大幅降低功耗。同时，AM-OLED可实现柔性显示，比起玻

璃基板的LCD屏幕不易损坏，更便于携带。

二、公司在上述技术和产品方面的最新进展

1. �公司触控集成化技术及产品：IN-CELL、ON-CELL产品已经具备批量量产能力，目

前已向部分客户小批量出货；

2.�厦门天马LTPS生产线生产的HD（高清）、FHD（全高清）等重点产品已经小批量出

货；

3.�上海天马AM-OLED技术已从实验室转向产业化，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

公司的量产线项目已经启动。

三、必要的提示

公司在上述技术和产品方面的量产尚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成熟需要一

定时间，尚存在技术方面的不确定性。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53� � �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编号：临2013-039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13年11月6日发行，11月7日资

金到账。经2013年2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短期融

资券注册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5亿元，发行利率为年利率5.8%。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0862�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3-069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3年8月12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于2013年9月12日、10月11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告》。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3年8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银星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相关议案并签署了相关框

架协议。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审计机构对公司及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已结束，目前正在进行补充审计；

评估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工作已结束； 公司已取得了国务院

国资委的评估备案文件；公司正在抓紧完善落实相关文件。待相关条件成就后，公司将再次召

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二、特别提示

截至目前，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沟通的结果，公司尚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

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3年8月12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预案》之"重大事项提示"和"重大风险提示"中，对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有关事项和风险因素作出了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预案中有关事项和风

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3-055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星期五）13：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敏先生

6、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11人，代表股份数57,746,997股，占公司总股本

149,288,673股的38.68%。董事长张敏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

决。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立洲作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股数为57,746,99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00%；弃权股数为0股；反

对股数为0股。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蒋政村、谢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8日

股票代码:600325� � �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1

债券代码:122028� � � �债券简称:09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3年11月7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11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武汉项目公司增资协议>的议

案》。详见公告(2013-052)。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600325� � �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2

债券代码:122028� � � �债券简称:09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武汉项目公司增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下属子公司武汉华发鸿瑞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鸿瑞” )、武

汉华茂长盛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茂长盛” )拟与武汉中央商务区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城建” )、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签署《武

汉项目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由华发鸿瑞及华茂长盛采取增资入股的形

式获得项目公司51%的股权,以共同开发位于位于武汉市江汉区范湖路、淮海路与青年路交汇

处的六块用地(以下简称“项目用地” )。华发鸿瑞和华茂长盛取得目标公司共计51%股权而投

入资金共计1,366,539,331.81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下属子公司华发鸿瑞、华茂长盛拟与武汉城建及目标公司签署《增资协议》,由华发

鸿瑞及华茂长盛采取增资入股的形式获得项目公司51%的股权, 以共同开发位于武汉市江汉

区范湖路、淮海路与青年路交汇处的六块用地。华发鸿瑞和华茂长盛取得目标公司共计51%股

权而投入资金共计为1,366,539,331.81元, 其中包括增资款323,964,474元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股

东借款1,042,574,857.81元两部分。增资款中,320,175,606元用于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剩余资金

用于增加资本公积金。

目标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307,619,700元,增资完毕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到627,795,

306元,其中华发鸿瑞持有目标公司31%的股权,华茂长盛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武汉城建持

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

本次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武汉中央商务区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4724.89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18号浦发银行大厦22层

法定代表人:向宇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市政道路给排水施工;建筑及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

园林绿化;建筑装饰材料批零兼营;物业管理。

2、武汉华发鸿瑞房地产开发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126号长盛大厦9楼

法定代表人:阳静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对商业项目的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须经审批的项

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3、武汉华茂长盛房地产开发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长盛大厦(台北之星)主楼24-25层04室

法定代表人:侯贵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商业的投资。(国家有专项规定须经审批的项目,经

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武汉中央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3月10日

注册资本:� 30761.97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55号

法定代表人:向宇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建设、商品房销售;市政道路给排水施工;建筑及装饰工程设

计与施工、园林绿化;建筑装饰材料批零兼营;物业管理;房地产投资咨询及策划;房地产信息咨

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件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武汉中央商务区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

2、目标公司近两年资产负债及利润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末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３０３

，

２５２

，

４１４．８３ ３

，

１４３

，

１８４

，

９２５．６９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０

，

９６０

，

８５６．６１ ３０

，

７９４

，

９７６．７１

资产总计

２

，

３１４

，

２１３

，

２７１．４４ ３

，

１７３

，

９７９

，

９０２．４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０３８

，

５３６

，

４２６．４２ ２

，

８７４

，

０６７

，

１７６．５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２

，

０３８

，

５３６

，

４２６．４２ ２

，

８７４

，

０６７

，

１７６．５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７５

，

６７６

，

８４５．０２ ２９９

，

９１２

，

７２５．９０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２

，

１７２

，

０２６

，

１１８．４７ ３

，

１７３

，

９７９

，

９０２．４０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一、营业总收入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营业收入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二、营业总成本

１

，

５５２

，

２０３．９８ ２

，

６０４

，

７４６．０２

其中：营业成本

５５０

，

１８９．５７

其他业务成本

１

，

３９５

，

４５３．９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５６

，

７５０．００ ３７

，

０５０．００

销售费用

２

，

１０３

，

８０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５

，

２２０．７１

财务费用

－９１

，

５１４．２６

其中：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９５

，

６７８．６３

三、营业利润

１

，

１９７

，

７９６．０２ －１

，

９５４

，

７４６．０２

加：营业外收入

政府补助（补贴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１

，

１９７

，

７９６．０２ －１

，

９５４

，

７４６．０２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００．２２

五、净利润

１

，

１９７

，

７９６．０２ －１

，

９５４

，

８４６．２４

3、目标公司纳入合作范围内的主要资产情况

目标公司纳入合作范围内的主要资产为经武汉城建整合和调整后的位于汉口江汉区武

汉中央商务区范湖片区编号为P(2007)036号(以下简称“P036” 号地)国有土地使用权,总用地

面积为100,780㎡,计算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计容建筑面积” )为369,180㎡,项目用地分为六

地块,各地块的规划指标具体如下表(项目用地数据具体以国土规划部门确定的为准):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用地剩余年限

地块四

３４,７００ １１４,５１０

商业办公 不少于

３３

年

地块五

３７,４００ １８５,７１０

居住兼容商业 不少于

６３

年

食品大厦地块

１０,６００ １４,５９０

商业办公 不少于

３３

年

ＪＨ０３０１０４

地块

１１,８００ ４８,３７０

居住兼容商业 不少于

３３

年

幼儿园用地

２,７００ ２,０００

教育配套

公交站用地

３,５８０ ４,０００

市政配套

合计

１００,７８０ ３６９,１８０ －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款及股东借款的确定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2013]第

2-00865号”《审计报告》及“京信评报字(2013)第154号”《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2013年9月

30日),目标公司资产总额为3,185,327,161.34元,负债总额为2,874,067,176.50元,净资产总额为

311,259,984.84元。其中,目标公司中纳入合作范围内的项目用地对应的资产为2,679,488,885.90

元,负债为2,368,228,901.06元(其中,对武汉城建及其关联方的负债为2,210,142,558.37元,对非武

汉城建及其关联方的债务为158,086,342.69元),净资产为311,259,984.84元。上述审计评估结果

作为增资入股的依据。

根据上述评估审计结果,各方确认,华发鸿瑞和华茂长盛取得目标公司共计51%股权而投

入资金共计为1,366,539,331.81元,包括向目标公司增资共计为323,964,474元,为目标公司提供

股东借款共计为1,042,574,857.81元。其中华发鸿瑞向目标公司增资196,919,582元、华茂长盛向

目标公司增资127,044,892元;华发鸿瑞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633,721,972.40元、华茂长盛向

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408,852,885.41元。

目标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30761.97万元,增资完毕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到627,795,

306元,其中华发鸿瑞持有目标公司31%的股权,华茂长盛持有目标公司20%的股权,武汉城建持

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

2、款项支付

(1)增资款:华发鸿瑞、华茂长盛在满足协议约定的全部条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

司开设的验资账户缴付增资款。

(2)股东借款:目标公司取得工商主管部门出具的增资工商登记受理回执后的下一个工作

日,华发鸿瑞和华贸长盛将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3、违约责任

(1)任何负有支付义务的一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款项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

付违约金。

(2)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导致守约方单方按照本协议的约

定解除或终止协议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叁仟万元(RMB30,000,000.00),若

守约方还有其他损失,违约方还需要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并应承担受损方为主张权利而支

付的费用。

(3)在华发鸿瑞和华茂长盛完成增资之前,武汉城建、目标公司对各自在本协议项下全部义

务互相向华发鸿瑞和华茂长盛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次增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开拓武汉市场,扩大公司的土地储备,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增资协议》

３、《审计报告》

４、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